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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18 年 12 月 14 日 

仲裁受理日期：2018 年 11 月 13 日 

仲裁机构的名称：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 

仲裁机构的所在地：广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二、有关重大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罗天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黄佳珊、林航、北京观韬中茂（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 

第一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广州世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苏国平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第二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梁剑桦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第三被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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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刘俏珺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无 

仲裁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无、无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仲裁申请书内容摘要如下： 

申请人与广州世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签订《授信业务总协议》（编号：ZXQ47623010050-ZX），约定业务范围、

叙作单项授信业务需要签署的协议，业务合作期限、担保、违约事件及处理、争

议解决事项等。同日，申请人与公司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ZXQ47

623010050-DY），公司提供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95 号二层房产【权利凭证

编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 0850088439】为公司与申请人之间的签署编号 ZXQ47

623010050-ZX《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

及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下的债务承担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

民币 2,000 万元）。 

申请人与梁剑桦、刘俏珺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

号：ZXQ47623010050-BZ），约定梁剑桦、刘俏珺为公司与申请人之间签署的编

号 ZXQ47623010050-ZX《授信业务总协议》及依据该协议签署的单项协议，及

其修订或补充协议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

币 1,200 万元。 

申请人与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ZXQ

47623010050-DK01），合同约定：本合同为编号：ZXQ47623010050-ZX《授信业

务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项下的单项协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600 万元，借款期

限为 36 个月，每季度归还贷款本金的 4%，到期结清；借款浮动利率为实际提款

日前一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加

282.5 基点，每 12 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按月结息，每月的 20

日为结息日，21 日为付息日。申请人于 2016 年 6 月 8 日向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

600 万元，后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和 2017 年 11 月 21 日向申请人申请

并办理了提前还款，还款金额共计为 72 万元。申请人与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

8 日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编号：ZXQ47623010050-DK01 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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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约定还款计划变更为每季度归还贷款本金的 8%,到期结清。 

2018 年 9 月 21 日，公司没有按合同约定归还本金及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

申请人根据合同约定宣布各单项协议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公司归还全部贷款本

息，承担违约责任，并有权要求梁剑桦、刘俏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公司提供

抵押的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仲裁的请求及依据： 

（1）依法裁决由公司偿还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 2,640,000.00 元、利息人

民币 30,775.63 元、罚息人民币 5,027.20 元，复利人民币 5.26 元（利息、罚息、

复利暂计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及从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至欠款还清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计算）。 

（2）依法裁决公司支付本案中申请人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100,

000 元。 

（3）依法裁决梁剑桦、刘俏珺对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依法裁决申请人对公司提供的抵押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95 号二

层房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5）本案仲裁费用、公告费用、保全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三、仲裁裁决的情况（涉及于裁决阶段） 

2019 年 4 月 26 日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8）穗仲案字第 29782 号

仲裁决定书，仲裁如下： 

（一）解除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ZX

Q47623010050-DK0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补充协议〉》（编号：ZXQ47623010

050-DK01 补 001）； 

（二）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 264 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复

利〔第一部分为截至 2019 年 4 月 3 日的利息、逾期利息、复利共计 136234.92

元；第二部分为利息，以正常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加 282.2 基点）的标准，自 2019 年 4 月 4 日

计至清偿之日；第三部分为逾期利息，以逾期本金为基数，按逾期利率（全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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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加 282.5 基点后上浮 50%）

的标准，自 2019 年 4 月 4 日计至清偿之日；第四部分为复利，对第一被申请人

应付未付的利息、逾期利息，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按逾期年利率（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加 282.5 基点后上浮 5

0%）的标准计收〕； 

（三）第一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财产保全费 5000 元； 

（四）本案仲裁费 37609 元由第一被申请人承但（该费用已由申请人预缴，

本会不作退回，由第一被申请人迳付申请人）； 

（五）申请人对第一被申请人所有的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泰沙路 95 号二层（不

动产登记证明编号：粤 2016 广州市不动产证明第 00211819 号）的房产拍卖、变

卖所得的价款在本案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六）第二、第三被申请人对上述第（二）（三）（四）项裁决确定由第一被

申请人应付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针对上述仲裁决定，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力争配合执行本次裁决。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对公司生产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仲裁对公司财务方面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案中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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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2018）穗仲案字第 29782 号”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 

 

 

 

 

广州世胜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3 日 


